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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報 次年二月十五日前填報 表 號 2529-10-03

單位：元，%

 預 算 期 別    預算所屬  預 算 金 額   備      註  

 年度別 金    額 比 例  %  金    額 比  例  %  金    額 比  例  % 

單位預算 80 22,829,429 16,051,372 70.31% 6,371,693 27.91% 406,364 1.78%

第一期特別預

算 84～86 3,464,465,238 2,435,865,509 70.31% 966,932,248 27.91% 61,667,481 1.78%

第二期特別預

算 87 5,496,998,705 3,864,939,789 70.31% 1,534,212,339 27.91% 97,846,577 1.78%

第三期特別預

算 88 742,342,906 521,941,297 70.31% 207,187,905 27.91% 13,213,704 1.78%

單位預算 89 5,592,807,000 4,418,317,530 79.00% 1,062,633,330 19.00% 111,856,140 2.00%

單位預算 90 6,105,987,000 4,823,729,730 79.00% 1,160,137,530 19.00% 122,119,740 2.00%

單位預算 91 9,996,454,000 7,897,198,660 79.00% 1,899,326,260 19.00% 199,929,080 2.00%

附屬單位預算 92 12,700,844,000 10,033,666,760 79.00% 2,413,160,360 19.00% 254,016,880 2.00%

附屬單位預算 93 26,585,348,000 21,002,424,920 79.00% 5,051,216,120 19.00% 531,706,960 2.00%

填表 審核 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 主辦統計人員   

資料來源 : 本局綜合規劃科。

填表說明 : 本表填製一式二份；一份送本局會計室，一份自存。

1.紅橘線路網各級政府分

擔比例：中央79%、高市

19%、高縣2%。

2. 80、84～88年度預算金

額扣除事業自償部分11%,

餘89%部分由各級政府按

上述比例分擔,換算比例

後:中央70.31%、高市

16.91%、高縣1.78%。事

業自償部分11%暫由高市

府墊付,未來將再依各級

政府分擔比例分擔。

3.各年度其他收入由各級

政府按比例分回。

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各路線經費來源表

 中  央  政  府  分  擔 高  雄  市 政 府 分 擔 高  雄  縣  政  府 分 擔
中 華 民 國     93   年 底  


